
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评定办法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奖励目的 

为助力优秀财经人才的成长，特设立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硕士研究

生新生奖学金。 

第二条  奖励对象 

以第一志愿报考我院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，被录取并取得学籍，

且在入学考试中成绩突出的硕士研究生（不含推荐免试生）。 

第三条  奖励原则 

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以入学考试总成绩（包括初试和复试）为

依据，按照学习方式和专业分类进行评定，其获奖人数一般不超过该

方式该专业新入学并取得学籍的一志愿硕士研究生总数（不含推荐免

试生，含校内调剂生）的 50%，原则上各等级名额分配如下：一等奖

10%，二等奖 20%，三等奖 70%，具体名额数由研究生部拟定方案并报

院长办公会审定。 

在评选中，各等次名额按新生奖学金总覆盖面乘以各等次覆盖面

后，四舍五入取整确定。如出现排名相同的情况，可增加同一等级奖

学金获奖人数，但将相应减少下一等级奖学金获奖人数。 

第二章  评选条件 

第四条  思想政治条件 

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获奖者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

改革开放和各项方针政策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

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

社会主义思想，立志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遵纪

守法，品行优良，尊敬师长，关心集体，团结同学，入学政治审查合

格。 

第五条  学习成绩条件 

以第一志愿考取我院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总成绩（包括初试和

复试）为依据，其测算方法为：入学考试总成绩=初试成绩总分+复试

成绩总分。 

第三章  评定程序 

第六条  评奖步骤 

1．研究生部学工办组织有关人员组成奖学金评审组，根据硕士研

究生入学后取得学籍的情况及入学考试总成绩进行初评；经研究生部

审核，形成奖励方案后，报院长办公会审定； 

2．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获奖入围名单在院内公示 5 个工作日，

公示期满，学院以文件形式公布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获奖名单； 

3．学院对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获奖者进行表彰，发放奖学金。 

第四章  奖励标准 

第七条  奖励标准 

全日制类别一、二、三等奖学金奖励标准分别按 8 万元、4万元、

2 万元计（单位为人民币），非全日制类别一、二、三等奖学金奖励

标准分别按 10 万元、5 万元、2万元计（单位为人民币）。 

第五章  其他 

第八条  对于获得新生奖学金的研究生，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，未完

成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业中途退学的，学院将追回其奖学金。 



第九条  本办法适用于 2025 级及以后硕士研究生，由研究生部负

责解释。 

 


